前注：
1.根据《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及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已履行相关论证手续，经核准采购进口产品，但不限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国内产品参与竞争。未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为拒绝采购进口产品。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4.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的产品（核心产品），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主要中标标的承诺函》中填写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信息。
[bookmark: _Toc2554][bookmark: _Toc32151]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采购人付至合同价的70%（中标人须提供等额预付款担保），项目经验收合格且相关资料齐备己移交后，一次性付清合同价款。
注：
（1）中标人未按规定提供预付款担保的，视为放弃预付款；
（2）预付款担保要求：如采用银行保函、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担保机构担保）均须满足无条件见索即付条件。

	2
	供货及安装地点
	安徽省武术拳击运动管理中心，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供货及安装期限
	合同生效之日起，30个日历日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培训等所有工作内容。

	4
	免费质保期
	采购清单中未明确的，免费质保期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采购清单中明确的，免费质保期按采购清单执行。


[bookmark: _Toc5944][bookmark: _Toc7671]二、货物需求
[bookmark: _Toc4843][bookmark: _Toc7421]1、标识符号
	标识类型
	标识符号
	标识符号含义

	核心产品
	[bookmark: OLE_LINK7]▲
	标的属于核心产品

	重要指标项
	★
	不满足该指标项将导致投标无效

	一般指标项
	●
	评分项，详见评标办法

	无标识项
	
	三项以上（不含）负偏离或未响应的，投标无效

	注：
（1）标识条款中如包含多条子项技术参数或要求，则需满足或优于该标识条款内所有子项技术参数或要求方能得分。
（2）针对下表货物需求清单中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的参数，技术规格书中明确证明材料类型的，按技术规格书中的要求提供；技术规格书中未明确证明材料类型的，证明材料包括产品彩页（产品功能截图）、厂家（制造商）官网截图、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带有CMA 标识的检测报告，提供其中之一即可。未按以上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视为负偏离或未响应（为便于评审，建议投标人对证明材料中的关键参数进行标注）。


2、采购清单
（1）下述技术参数所涉及的具体物理尺寸允许±5%偏离。
（2）技术规格书：
	[bookmark: _Hlk192800685]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所属行业

	1 
	漫游电治疗仪
	1、 技术要求
1、操作方式：不小于8寸液晶触摸操作屏；
2、产品形式需为便携式； 
3、输出通道：不少于两个通道，不低于可同时治疗2个人或2个部位； 
4、治疗模式包括但不限于处方模式、参数模式、波浪模式； 
[bookmark: OLE_LINK12]★5、处方模式：内置不少于36 个常见疾病的标准治疗处方、不少于15个自定义处方（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6、参数模式：通过参数设置，至少可以实现等幅中频治疗、低频调制中频治疗、静态干扰电治疗、立体静态干扰电治疗、动态干扰电治疗、立体动态干扰电治疗。 
7、波浪模式：不少于4 对电极同时工作，用于大部位的治疗； 
8、电极类型：不少于4对自粘电极； 
9、工作频率：1～10kHz 连续可调，调节步进 1kHz，允差±5%； 
10、输出电流：最大输出电流有效值不低于50mA； 
●11、调制频率：1Hz～150Hz，允差±5%或±1Hz；（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12、调制波形：正弦波、三角波、指数波、方波、锯齿波、梯形波不少于六种； 
13、差频频率：差频频率为 0～150Hz； 
14、差频变化周期：15 秒、30 秒、60 秒三种，允差±5%； 
15、动态节律：3 秒、6 秒、9 秒、12 秒、15 秒、18 秒六种，允差±5%或±1s ； 
16、调幅度：25%、50%、75%、100%四种，允差±5%； 
★17、锂电池供电：产品支持锂电池供电；设备重量：裸机重量不大于2kg（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18、通讯接口：具有蓝牙数据接口，支持数字化管理功能，实现信息实时交互；（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19、漫游功能：漫游时间 3-8秒之间连续可调，步进1秒； 
20、自增功能：电流强度自动增强，2-20%秒之间连续可调，步进2%。 
★21、安全功能：强度调整旋钮需具有自锁功能；
●22、验收时需提供不少于36个常见疾病的标准治疗处方的手册（投标文件中提供书面承诺，格式自拟）；   
★23、需符合YY9706.111-2021的标准要求；
24、单台配置清单：
★（1）动态干扰电治疗仪主机*2台（验收时提供证证明材料）；
（1）自粘电极导线*4套；
（2）电源适配器*2个；
（3）自粘电极*36片；
（4）电源线*2根。
	套
	2
	工业

	2 
	便携式加压运动训练仪
	一、技术要求
1、采用不小于7寸大屏幕彩色液晶显示屏，中文菜单，并附有电子说明书；
●2、具有中央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快速的选择参数及操作；
●3、具有叠加套筒设计，压力均匀，无体液滞流,每腔压力可自由关闭，每腔压力可调（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4、压力设置范围在10mmHg～200mmHg内可调，精度±22.5mmHg；且超过2kPa的持续时间不大于3min（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5、定时范围0～99min内（以1min为单位的设置），误差不大于±20s（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6、需具有紧急停止产品能够卸压，输入的压力下降到30mmHg以下的时间在4秒钟内;
●7、输出通道及模式：需具有8个输出通道且模式≥8种,模式之间可自由组合（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8、工作时，噪声不大于60dB(A)；
9、需具有过压保护措施，以保证在单一故障状态下能够在气囊（或压力舱）的连接管路中产生的最大压强，≤设备标称最大输出压强的1.2倍；
10、需可提供在各种状态下手动解除患者压强的措施。只需一个操作就能完成，且患者压强由最大压强降至2kPa（负压降至-1kPa）的时间不大于10s;
11、气囊和连接管路具有良好的气密性，在设备标称最大输出压强保持1min，压降不大于10%;气囊和连接管路能承受设备标志最大输出压强1.5倍的压强，保持1min，不破裂，也不永久（塑型）变型；
12、连接管路需具有防止接错的装置和标识；
13、连续工作时间：治疗仪连续工作时间应能≥4h。
	台
	10
	工业

	3 
	超短波治疗仪
	一、技术要求
1、频率 40.68MHz±1.5%；
2、输出功率 50W±1.5%；
3、需具备1路容式输出通道；
4、输出波形需为正弦波；
5、治疗时间:不低于1-30 分钟可调，步进1分钟；
6、强度设定装置 ≥25 档可调；
★7、晶体管需具备自动匹配调整装置（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8、彩色显示屏尺寸≥8寸，需显示输出强度大小；
9、时间倒计时结束停止工作；
●10、设备需带有遥控器操作（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11、需具备使用安全可靠，过流保护、过热保护功能；
12、输入功率<300VA；
13、设备重量不大于6kg；
14、需为便携式结构设计；
15、需配置五官电极、大电极。
	台
	3
	工业

	4 
	阻容能量仪
	1、频率：300-448kHz  
2、CET/RET工作头尺寸需包括但不限于20/40/60mm；
3、需配备电容以及电阻模式；电容模式深度不小于3-5cm；电阻模式深度不小于9-12cm。
4、需包含但不限于中文、英语并可随意切换。
5、需内置颈椎、背、肩膀、肘、腰、股骨、手腕、腿、膝盖、脚/脚踝等处方，也可根据患者情况自定义处方。
6、治疗需经过非热、温热以及深热三个过程。
★7、需至少具有冲击波、超声波以及低周波、阻容四种不同疗法，四种功能为一体机进行设计。
	台
	1
	工业

	5 
	无线神经肌肉电刺激仪
	1、 技术要求
（一）单通道双电极刺激仪:
1、需支持手机小程序通过蓝牙控制；
2、调节范围≥15级；
3、软件：
●3.1智能软件系统自带微信小程序联合设备使用功能。（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3.2该软件系统通过治疗师的认证后，权限开放，可实现自主学习视频以及专业治疗师的各种慢性病康复指导视频（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3.3需内置不少于60个处方动作视频，全视频动作指导，包含常见的慢性疾病指导，可实现国内外康复师视频进行教学。
3.4可实现治疗师与咨询者绑定服务，实现及时沟通，更好的有效保障患者健康。
3.5该软件系统需可以和其他软件内设备连接，可用于日常的康复训练，维护自身的健康安全。
★3.6内置专门的交流互动窗口，实现全国治疗师统一开放。
（2） 配件参数要求：
四通道八电极刺激仪：
1、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技术；
2、电刺激通道数：≥4个通道，≥8个电极；
3、需是对称矩形方波脉冲波形；
4、内置智能传感器，需具备智能检测电脉冲技术：
4.1智能扫描技术：扫描特定肌肉群，根据肌肉生理特性，自动调整电刺激器的设定，实现个性化扫描。
4.2智能电脉冲强度范围设定：自动检测设定刺激强度大小，针对肌肉生理状态给出准确的参考。
4.3智能TENS技术：根据患者疼痛情况，自动调节电刺激能量输出，获得最佳止痛效果。
4.4智能主动训练技术：根据主动训练节奏，将主动收缩和电刺激收缩相结合，提高训练效果。
5、训练程序满足全身各肌肉群点刺激训练需求，至少包含训练调理、疼痛管理、放松恢复、健身塑形、肌肉康复等5个功能类型。
★6、总训练程序≥40个，其中训练调理程序不少于13种，疼痛管理程序不少于10种，放松恢复不少于5种，健身塑形程序不少于10种，肌肉康复程序不少于2种（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7、操作提示：需显示电极片粘贴位置演示图；
8、电刺激全过程进度需显示；
9、电刺激强度显示不低于0-999级，并可随时调控；
10、支持网络功能：满足数据上传，以获取日程计划表，将预设的训练目标下载到设备中，创建个性化训练目标，训练历史记录备份等功能；
11、电量提示需同步显示遥控器和电极盘电量；
12、电刺激频率：≥120Hz；
13、脉冲振幅：≥50μs，≤400μs；
14、电流强度：≥120mA；
15、电荷量：≥96μC；
16、连接方式：无线连接，开机自动匹配连接，连接时间≤5s；
17、控制器：手持式，小巧，轻便；
18、电极盘：小巧，轻便，带有状态指示灯；
19、屏幕尺寸：QVGA高清彩色显示屏，尺寸≥2.5英寸。
二、配置清单:
1、四通道八电极刺激仪一台；
2、单通道双电极刺激仪一台。
	台
	5
	工业

	6 
	深层肌肉刺激仪
	一、技术要求
1、振动频率≥0~60HZ；
2、击打头规格直径不少于3种，包括但不限于15mm、25mm、35mm；
3、档位需为无级变速模式；
4、振幅(行程)≥6mm；
●5、整机需为不锈钢材质（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台
	5
	工业

	7 [bookmark: OLE_LINK8]
	▲超声治疗仪
	一、技术要求
1、需配有≥10.4英寸的TFT高响应度、高亮度、高对比度的中文彩色触摸显示屏，无任何按钮和旋钮；
2、输出模式需包含连续输出和脉冲输出；
★3、声工作频率≥10种不同频率，需包括但不限于1Hz、2Hz、3Hz、4Hz、5Hz、6Hz、7Hz、8Hz、9Hz、10Hz，在屏幕上进行显示或调节（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4、有效声强：0.2-3W/cm²
5、穿透深度：3-5cm
6、设备需包含治疗工作头≥2个，输出通道≥2个，不同通道可以独立工作，也可同时作用在同一部位。
7、需内置颈椎、肩、腰、手腕、膝盖、背、肘、股骨、腿、脚踝等不少于10个治疗处方。
●8、当选择不同的治疗部位时，系统会推荐不同的治疗参数，包括但不限于时间、能量、模式、使用次数、使用间隔，也可根据患者情况自定义设置参数（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9、手持式超声治疗头：需配有5cm²探头不少于两个（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10、配件参数要求：冰冻超声一体机，冷敷效果需包含0℃到10℃温度范围和超声治疗（3MHz）可同时进行（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用于训练结束后对肌肉进行冷敷和深度放松。
二、配置要求：
1、 超声仪一台；
2、 冷冻超声仪一台。
	台
	2
	工业

	8 
	半导体红光疼痛治疗系统
	一、技术要求
1、波长：激光波长≥810nm，指示光波长≥ 650nm。
2、激光器额定和输出功率：
2.1最大额定功率 ≥1000mW×12；终端最大输出功率≥500mw×12；
2.2 AC探头最大输出功率：(0～500mW) x6 可调、BC探头最大输出功率：(0～500mW) x6 可调； 
3、激光辐射面积： AC探头：≥65000mm²；BC探头：≥65000mm²（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4、工作方式：需为液晶显示，探头双路可同时输出，不低于0-90分钟定时范围；
●5、整机为金属外壳，屏蔽与其他电器间的电磁场交互干扰（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6、设备需内置功率补偿程序设计，可现场调试该程序进行功率补偿（不需要返厂调试）。
	台
	1
	工业


三、售后服务要求：
1.提供技术服务，由投标人工程师进行安装及培训。
2.质保期满后终身维修服务，免费提供技术服务，零配件由投标人自行提供配件清单及价格，免费系统升级。
3.售后服务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24小时。
4.7*24小时技术响应服务。
5.派专门的技术工程师及销售人员负责协调与用户方的联系，每月至少电话回访客户一次。
6.采购人正常使用产品期间，如投标人所供产品若出现质量问题时，现场又无法修复，投标人应在48时内提供备机（性能不低于原设备）。
四、供货及培训要求
1.供货及安装期限:见《采购需求前附表》。
2.投标人在运输及安装过程中匹配足够、适宜的人员、车辆、工具，材料，采购人的设备验收合格前，货物的所有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3.投标人必须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采用厂家原装包装，并承担卸货、运输保险等相关费用，免费送货至采购人指定场所，需由投标人技术工程师进行现场安装、调试以及培训，培训目标要达到采购人能够熟练操作使用，培训时间不低于5天。
五、验收程序及标准
1.投标人交货前应对设备产品做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交货清单，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采购人。
2.货物抵达采购人处7日内投标人应派专业人员到达现场，依据设备装箱清单、检验合格证书、产品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及质量标准等有关资料，由双方共同开箱检验。
3.货物到货验收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及货物包装是否完好，检验合格证书、产品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等有关资料是否齐全。如有短缺、规格型号质量不符、资料不全等，由投标人无偿更换、补齐，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4.采购的货物规格型号、数量、外观、功能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验收合格的，由采购人签署验收单，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如果货物的质量和规格与合同规定不符，或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现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书面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换，逾期按交货延误予以处罚。招标文件对检验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货物验收的标准：具体设备验收标准和程序按采购人要求执行，下列验收程序可参照执行：
（1）采购人和相关部门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承诺进行验收。招标文件没有规定和投标文件没有相应承诺的，按照下列原则进行验收：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验收，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验收，无行业标准的按地方或企业标准验收，中标人予以配合。涉及需要由质检或行业主管部门验收的项目，采购人须约请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项目验收。所有需要质检部门进行检测才能使用的设备，投标报价中必须包含首次检测费用。
（2）货物在验收时，中标人应提供发票、制造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书、装箱清单等,涉及进口的部件须提供中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完税证明及商检证明等材料；提供有关货物的保养修理所需的各种随机工具及全部有关技术文件（外文应提供中文翻译资料，下同）、操作使用说明书、质保书、保修证明、维护手册及技术性指导资料以及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制造、销售报价货物（包括主要部件和材料）所必备的各种证书 (如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国家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等）等文件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和应由中标人提供的必要文件。
（3）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使用单位的技术要求提供相应的产品。由中标人所提供的设备部件间的连线和插接件均应视为设备内部器件，包含在相应的设备之中。
（4）运行测试及最终验收。在系统安装、调试结束后，采购人对其进行全面的测试，对测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中标人应及时进行整改，系统最终测试完毕经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应向中标人签发最终验收证明。
（5）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采购人今后能掌握操作和维护方法。依据合同与合同有关条件、本招标文件的技术规范、系统配置要求、设备技术文件和系统说明书，以及国家和省部级等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分为预验收和竣工验收。

